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涞源县气象局“双随机”领导小组文件

涞气双〔2022〕4号

涞源县气象局“双随机”领导小组
关于印发《涞源县气象局 2022年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涞源县气象局有关股室：

 现将《涞源县气象局2022年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  
涞源县气象局“双随机”领导小组（代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6日

涞源县气象局

2022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方案

按照涞源县气象局2022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，根据涞源县气象局2022年度内部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决定组织开展2022年内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工作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与目的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机制，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、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我局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充分发挥监管职能，促进市场主体自觉守法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。

一、抽查时间 
2022年 5月10日至 2022年6月 30日。
二、抽查对象及比例 
易燃易爆单位（危化企业及个体工商户），抽取比例为5%。
三、抽查部门及内容

（一）防灾减灾科

对雷电灾害防御活动的执法检查；

办公室

       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执法检查。
四、抽查步骤 

（一）我局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”抽取检查对象名单，按照监管机关将检查对象分派至各股室监管部门，并实施抽查检查。

（二）各股室应按照规定的检查事项，对检查对象所涉及的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，实施全覆盖检查。实施检查前，相关业务部门应依据职责分工、检查对象所涉及的经营范围等，初步确定对各抽查对象所涉及的检查事项及内容，对确定的检查 事项及内容，应当一次性完成检查。 

（三）参与抽查股室应依据职责分工，做好现场抽查前期准备，做到有针对性的检查，提升监管的靶向性和实效性。 

（四）参与抽查股室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”随机匹配检查人员，生成针对每个检查对象的随机抽查检查记录表，结合前期梳理情况，实施一次性全面现场检查。       
五、抽查结果公示及后续处理 

（一）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自抽查检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录入抽查结果，并依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北）向社会公示抽查结果。

（二）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原则,根据职责和管辖权限，依法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结果后续处理。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股室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严格按照省局要求，认真细化工作要求和流程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定人、定岗、定职责、定时限，一次性完成对抽查对象的全面检查，坚决杜绝拖延检查时间、重复多次检查等现象，确保此次联合抽查工作依法、有序开展。 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。企业监管股要认真制定本辖区内部联合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方案，组织协调好查前准备、认领抽查对象名单、现场检查工作，督导辖区抽查进度、汇总上报等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强工作反馈。各抽查股室要积极发现联合抽查工作中的疑点、难点和堵点问题，总结经验做法和亮点，为今后全面推行联合抽查工作提供可借鉴、可推广的措施和方法。

联系人：穆俊欣

联系电话：0312-7321904
附件：    

	   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执法检查。


	是否建立防雷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？或者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包含防雷安全事项；

2、是否将防雷安全纳入安全生产应急预案？
3、防雷安全工作责任人是否明确？


	对雷电灾害防御活动的执法检查；


	4、防雷设施是否进行定期检测？

5、防雷装置是否与主体工程进行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验收？

6、 防雷工程是否经过气象主管机构进行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？

7、实施防雷检测的公司是否有正规检测资质？

	被抽查企业

名单
	

	随机抽查执法人员：


	


